	国家电投集团法务中心公开选聘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

	序号
	岗位
	人数
	主要职责
	基本任职条件
	选聘范围

	1
	创新业务专责
	1
	1.协助健全创新业务相关规章制度、经济合同、重要决策法律审核机制和制度，跟进采纳情况、完善后评估机制。
2.协助集团及各有关单位涉核产业、新能源、新业态发展、核
电发展及境外发展等重大问题法律咨询。
3.就集团创新型业务、重大改革项目的调研及课题攻关提供法律支持，协助项目前期研究、立项、决策等全过程法律工作，参加重大创新项目的合同谈判，确保决策依法合规，创新项目管理规范。
4.对创新业务等进行合规审查，提出法律合规意见。
5.协助推进集团公司AI+法治建设。
	1.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法学类相关专业。
2.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。
3.硕士研究生毕业，需要具备3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；   
博士研究生毕业，需要具备2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。
4.具备3个以上能源或相关领域项目或案件类经验。
5.年龄不超过40周岁。
6.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	系统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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